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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書函
地址：24203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
南棟11樓
承辦人：潘旻翎
電話：02-89956666　分機：8122
電子信箱：minling@osha.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
發文字號：勞職授字第1130204616D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鉛中毒預防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請至附件下載區(https://Romeodex.

osha.gov.tw/AttachmentCenter)以文號：1131300458D及認證碼：4C825CEBC7下
載附件檔案

主旨：「鉛中毒預防規則」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3

年6月13日以勞職授字第1130204616A號令修正發布，茲檢

送「鉛中毒預防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1份，請查照並

轉知所屬。

正本：教育部、衛生福利部、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國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農業部、環境部、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
國全國總工會、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中華民國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
會、全國產業總工會、台灣總工會、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高壓氣體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塑膠原料工業
同業公會、台灣區塗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省化工原料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臺
灣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臺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植物保
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環境衛生用藥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化粧品工業
同業公會、台北市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臺北市化工原料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進出
口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財
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經濟部
產業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臺北
市勞動檢查處、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臺中市勞動檢
查處、臺南市職安健康處、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鉛中毒預防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四條之一   雇主使勞工從事本規則所定之鉛作業者，對於健康管理、作

業環境監測、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勞工及未滿十八歲勞工保護與

入槽安全等事項，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實施辦法、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

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缺氧症預防規則及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所定之局限空間作業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雇主使勞工於室內作業場所，以噴布從事第二條第二項第十二

款之繪畫作業時，應於該作業場所設置局部排氣裝置。 

第十六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第二條第二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淬火或退火作業

時，應設置局部排氣裝置及儲存浮渣之容器。 

第二十六條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之導管其內部之構造，應易於清掃

及測定，並於適當位置開設清潔口及測定孔。 

雇主依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應於氣

罩連接導管適當處所，設置監測靜壓、流速或其他足以顯示該設

備正常運轉之裝置。 

第二十七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列鉛作業而設置下列之設備時，應設置有

效污染防制過濾式集塵設備或同等性能以上之集塵設備： 

一、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鉛作業，而具下列設備之

一者： 

(一) 直接連接於焙燒爐、燒結爐、熔解爐或烘燒爐，

將各該爐之鉛塵排出之密閉設備。 

(二) 第五條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局部排氣裝置。 

二、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鉛作業，而具下列設備之

一者： 

(一) 直接連接於焙燒爐、燒結爐、熔解爐或烘燒爐，

將各該爐之鉛塵排出之密閉設備。 

(二) 第六條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局部排氣裝置。 

三、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之鉛作業，而具下列設備之

一者： 



 

(一)設置於第七條第一款之製造過程中，鉛、鉛混存物

之熔融或鑄造之局部排氣裝置。 

(二)第七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局部排氣裝置。 

四、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之鉛作業，於第八條第一款

製造過程中，其鉛或鉛合金之熔融或鑄造作業設置之

局部排氣裝置者。 

五、第二條第二項第七款規定之鉛作業，而具下列設備之

一者： 

(一)直接連接於段燒爐或烘燒爐，將各該爐之鉛塵排出

之密閉設備。 

(二)依第十條規定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 

六、第二條第二項第八款規定之鉛作業於第十一條第一款

製造過程中，具鉛襯墊物之表面上光作業場所設置之

局部排氣裝置者。 

七、第二條第二項第九款規定之鉛作業，而具下列設備之

一者： 

(一)直接連接於製造混有氧化鉛之玻璃熔解爐，將該爐

之鉛塵排出之密閉設備。 

(二)第十二條第一款混有氧化鉛之玻璃製造過程中，熔

融鉛、鉛混存物之熔融場所設置之局部排氣裝

置。 

(三)依第十二條第三款規定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 

八、第二條第二項第十三款規定之鉛作業，依第十六條規

定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者。 

 雇主使勞工從事鉛或鉛合金之熔融或鑄造作業，而該熔爐

或坩堝等之總容量未滿五十公升者，得免設集塵裝置。 

第三十一條    雇主設置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者，應

由專業人員妥為設計，並維持其有效性能。 

 雇主設置局部排氣裝置時，應指派或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

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設計，並製作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書。 



 

 前項局部排氣裝置設置完成後，應實施原始性能測試，並

依測試結果製作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其相關文件、紀錄應保

存十年。 

 雇主設置局部排氣裝置屬化學排氣櫃型式者，不受前二項

規定之限制。 

 雇主依第二項規定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於改裝時，應依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但對其性能未有顯著影響者，不在

此限。 

第三十一條之一    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從事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專業

人員應具備之資格、訓練課程與時數、訓練單位、局部排

氣裝置設計報告書及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之內容，準用特

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之

規定。 

第三十四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鉛作業時，應於作業場所外設置合於下列

規定之休息室： 

一、休息室之出入口，應設置沖洗用水管或充分濕潤之墊

蓆，以清除附著於勞工足部之鉛塵，並於入口設置清

除鉛塵用毛刷或真空除塵機。 

二、休息室之地面構造應易於使用真空除塵機或以水清洗

者。 

    雇主應使勞工於進入休息室前，將附著於工作衣上之鉛塵

適當清除。 

              前項規定，雇主應揭示於勞工顯而易見之處所。 

    第一項與第二項之規定，於鉛作業場所勞工無附著鉛塵之

虞者，不適用之。 

第三十六條   雇主為防止鉛、鉛混存物或燒結礦混存物等之鉛塵污染，應

每日以水沖洗，或以真空除塵機、適當溶液清潔作業場所、休

息室、餐廳等一次以上。但無鉛塵污染之虞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七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鉛作業時，應於作業場所備置指甲刷、肥皂

或適當溶液等洗手、漱口用之盥洗設備，供給作業勞工洗滌，



 

以避免鉛塵之污染。 

第四十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鉛作業時，應指派現場作業主管擔任鉛作業

主管，並執行下列規定事項： 

 一、採取必要措施預防從事作業之勞工遭受鉛污染。 

 二、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勞工作業。 

 三、保存每月檢點局部排氣裝置及其他預防勞工健康危害之

裝置一次以上之紀錄。 

 四、監督勞工確實使用防護具。 

第四十五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列作業時，應置備適當之呼吸防護具，並

訂定計畫，使勞工確實遵守： 

 一、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七款之作業或清掃該

作業場所。 

 二、第二條第二項第十三款砂浴作業之攪砂或換砂。 

 三、非以濕式作業方法從事第二條第二項第十四款之作業中，

剝除含鉛塗料。 

 四、第二條第二項第十五款之作業。 

 五、第二十二條之乾燥作業。 

 六、第二十三條集塵裝置濾布之更換作業。 

 七、從事鉛、鉛混存物之軋碎、熔接、熔斷或熔鉛噴布之作

業。 

 八、於船舶、儲槽內部及其他通風不充分之作業場所從事鉛

作業。 

   前項第四款作業，並應置備適當防護衣著，使勞工確實使用。 

   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作業情形，已有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

換氣裝置之設備，且有效運轉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呼吸防護具、防護衣著，應設置專用

保管設備，並於使用後與其他衣物隔離保管，且禁止攜入鉛作

業場所以外之處所。 

第五十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施行；一百十三年六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第

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至第五項、第三十一條之一，

自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 


